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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及相關登記實務 
113年 6月 13日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壹、 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解析 
一、 債權行為 (相對性) 

(一) 民法第 153條第 1項：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二) 民法第 166條之 1： 

(民法 88.4.21修正，1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 

未依前項規定公證之契約，如當事人已合意為不動產物權之移轉、

設定或變更而完成登記者，仍為有效。」 

※註：買賣不動產  擬強制公證 (106年 2月間) 

截至 2016 年台灣法院公證人和民間公證人人數僅 110多位，每年房

屋交易量約 20萬~30萬棟，公證人數明顯不足以負荷市場需求。 

(三) 預售屋承購戶與建商（賣方）間因預售屋買賣契約得否解除涉訟，於訴

訟終結前，建商可否將該預售屋產權逕行移轉予知情之第三人疑義。           

(內政部 99.7.8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856 號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99.7.9 北市地籍字第 09931952400號函) 

買賣契約關係係屬債之關係，債之關係所產生效力，僅是債權人對債務

人有請求為特定行為之權利，該債權並無排他性。倘出賣人先後或同時

就同標的成立2個以上買賣契約，依債權性質而論，該等契約均屬有效，

即呂君僅有要求○公司轉移本案房地所有權之權利，該請求權並無排他

性，所提異議尚非與本申請案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二、 物權行為 (處分行為 ─ 絕對性) 

(一) 民法第 758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二) 民法第 759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

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修法說明 (民法第 759條 98.1.23修正理由)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僅限於繼承、強制執行、徵收及法院判決 4
種，其他尚有因法律之規定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例如因除斥期間之屆滿而取
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 923 條第 2 項規定）等是，亦有因法律事實而取得不動
產物權者，例如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等是。為期周延，爰增列概括規定「其他
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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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法第 759條之 1：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

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土地法第 43條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1.條文：「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 

2.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至該項公示

方法(登記)所表彰之物權內容是否與實際狀態一致，在所不問。要言

之，此登記之絕對效力，僅為保護因信賴登而取得不動產權利之第三

人而設，至此所謂第三人不包括當事人及其繼承人在內，且惡意第三

人亦不受到保護，而應僅以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為限。 

三、 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效力之別 

(一) 民法第 758條規定參照，不動產申辦登記申請人檢附依成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簽立債權契約或依民法第166-1條第1項規定經公證之債權契約，

向登記機關申請不動產移轉登記，登記機關得否據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視該等債權契約書面是否已兼含不動產物權契約，倘僅有買賣事

項記載而僅為債權契約，自與上述規定「書面」有別；倘於該書面契約

內容，並載有雙方當事人移轉不動產物權合意，似可認屬「書面」。惟

此涉及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及契約記載事項，應於個案視契約內容是否

確實有載明雙方當事人不動產物權移轉意思而定。 

(法務部 108.7.2法律字第 10803509510 號函) 

(二) 繼承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所訂立之買賣契約，僅屬債權行為，不生違

反民法第 759 條規定而使債權契約成為無效問題。先與第三人成立移轉

不動產所有權之「債權契約」，完成繼承登記後，始移轉所有權登記於

受讓其權利之第三人，尚非法所不許。 

(最高法院 84.6.15-84年台上字第 145號判決) 

(三) 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前所為之遺贈(債權行為)，於不侵害特留

分之範圍內，仍為有效。 

(內政部 80.4.1 台內地字第 914220 號函) 

(四) 當事人透過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而完成其交易行為者，該債權行為雖成

為物權行為之原因，惟基於物權行為之無因性及獨立性原則，該債權行

為於物權行為完成後，即自物權行為中抽離，物權行為之效力，尚不因

債權行為不存在、撤銷或無效而受影響。 

次按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之成立，須當事人間財產損益變動，即一方

所受財產上之利益，與他方財產上所生之損害，係由於無法律上之原因

所致者，始足當之。 

(臺灣高等法院 107.8.14-107年度上字第 208號返還票據等民事判決) 

(五) 望安鄉公所違法出售鄉有土地予私人，倘屬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所列

不得私有者，嚴重危害公地優先公用之公益原則，其承受人或嗣後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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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第三人之移轉登記，登記機關得逕為塗銷登記，並將登記結果通知登

記名義人、副知望安鄉公所及澎湖縣政府。 

(內政部 102.7.17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393號函； 

內政部 102.11.12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0861 號函) 

※ 備註: 

土地招標前，內政部、澎湖縣政府曾發文望安鄉公所，要求停止標售，

但望安鄉長…等人，仍以「統包」方式標售完畢。 

望安鄉公所辦理 101年第 1批第 1次標售案，核有違背法律、縣規章

等，依法應予撤銷。(撤銷原得標承受人之所有權登記) 

(澎湖縣政府 101.8.31 府財產字第 10100497492號函) 

四、 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 

物權行為從其原因之債權行為分離，效力不受債權行為不成立、無效、得

撤銷或效力未定等原因之影響，以保護交易安全。 

(一) 以買賣、贈與等契約 ─ 所有權、地上權等物權移轉 

 

 

1. 民法第 345條：「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

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

即為成立。」 

2. 民法第 759條所謂未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係指物權處分行為而言。

本件簡某等 2人代表全體繼承人出賣系爭土地，所訂買賣契約，僅屬債

權行為。訂約時，即令繼承人未辦畢繼承登記，亦不生違反民法第 759

條規定，而使債權契約成為無效之問題。 

(最高法院 74.9.12-74年台上字第 2024號判例) 

(二) 消費借貸、一定基礎法律關係 ─ 抵押擔保物權 

 

 

 

(三) 民國 101年 7月 1日起施行殯葬管理條例第 5條規定，該條例 100年

12月 14日修正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置之殯葬設施，自該條例修正施行

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但基於物權行

為無因性理論，地政機關受理殯葬設施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無該法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 

(內政部 101.10.1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724號函) 

※ 民國 100.12.14修正後殯葬管理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項： 

設置私立殯葬設施者，以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為限。 

本條例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14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私人或團體設

置之殯葬設施，自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其移轉除繼承外，以法人或寺

成立買賣債權契約 辦理物權移轉 

成立借貸等債權關係 

 

辦理抵押物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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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宮廟、教會為限。 

五、 物權無因性理論之修正：(物權有因性) 

債權、物權同時為之時，除有反對之意思表示，推定彼此間條件關聯。 

(一) 抵押權人依契約書之流抵約定申請抵押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提出土

地登記規則第 34條及第 40條規定之文件，並提出擔保債權已屆清償期

之證明，會同抵押人申請之，申請人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

民法第 873條之 1第 2項規定辦理」，並簽名。《註:所有權移轉登記原

因：買賣》                   (土地登記規則第 117條之 1參照) 

(二) 民法第 873條之 1等規定參照，抵押權人與抵押人約定流抵契約者，抵

押權人僅得請求將抵押物移轉於抵押權人，係計算移轉所有權抵押物價

值後所消滅擔保債權範圍，倘流抵契約約定移轉於抵押權人所指定第三

人，無法消滅該抵押物所擔保之債權。 

(法務部 101.1.17法律決字第 10000270950號函； 

內政部 101.2.2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1005號函復雲林縣政府) 

六、 合意解除契約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 按契約之合意解除與法定解除權之行使性質不同，效果亦異。前者為契

約行為，即以第 2次契約解除第 1次契約，除有特別約定外，並不當然

適用民法第 259條關於回復原狀之規定。原審係認兩造間原借牌之合意

業經默示合意解除，則除兩造有特別約定外，並不當然適用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 (最高法院 109.9.10-109年度台上字第 1429號民事判決 

-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 

(二) 不動產買賣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請求權，僅有債權效力，債權契約

解除後，物權契約並非當然歸於消滅。移轉物權之一方，不得以塗銷移

轉登記之方式，請求對方回復原狀，塗銷已完成登記之物權登記。 

(最高法院 85.4.26(85)台上字第 908號判決) 

(三) 民法第 256 條規定法定解除權 

債權人於有民法第 226條(第 1項: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

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之情形時，得解除契約，為同法第 256

條(債權人於有第 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所明定，依本條規

定之意旨，被上訴人自毌庸為定期催告即得解除契約。其請求上訴人償

還當時受領之價金及其法定遲延利息，難謂不當。 

(最高法院 67.11.16-67台上字第 3701號判例) 

(四) 財團法人○事業基金會贈與◎醫院時，契約書中附有解除條件即

「本贈與土地若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應納贈與稅或土地增值稅

時，本契約自始無效，乙方（即受贈人）同意無條件將本契約土

地回復為甲方（即贈與人）所有」，嗣以免稅程序於 82.1.5 辦理

所有權移轉完畢。事後查係花蓮稅捐稽徵處誤發，又該贈與契約

附有解除條件，依民法第 99 條第 2 項規定：「附解除條件之法律

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本案雙方當事人均認解除

條件已成就，並均同意塗銷該土地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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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人所有。 

考量政府機關行政一體原則，減輕民眾因政府機關疏失所導致之

損害，應由花蓮稅捐稽徵處敘明事實函知花蓮地政事務所，並由

當事人雙方會同申辦塗銷所有權贈與移轉登記，回復為原贈與人

名義。   (內政部 87.12.17 台內地字第 8790958 號函-個案) 

(五) 申請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筆錄或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就已辦竣所

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土地及建物解除買賣契約，均應由買賣雙方辦理另

一次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內政部 94.5.9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44433 號函)  

(六) 就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土地及建物，因解除買賣契約申請回

復所有權，不論係法院判決、和解或鄉鎮市調解委員調解，應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並課徵土地增值稅，但無須課徵契稅。 

(內政部 95.7.20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8420 號函) 
※已辦竣移轉登記之土地，因合意解除契約，仍應申報移轉課徵土地增值稅，以

回復所有權                (111.8.2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智分局)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表示，買賣土地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因合意解除契

約，仍應申報土地增值稅，始能辦理回復所有權登記。 

買賣雙方合意訂立買賣契約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如果雙方又協議解除買賣

契約，依民法規定買方負有將土地所有權返還回復原狀之義務，這項返還土地之

移轉行為，係屬於所有權的另一次移轉，仍須由申請雙方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並繳清稅款後，再至地政機關辦理土地所有權返還登記。 

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如有前述解除契約返還土地情形，因係屬所有權另

一次移轉，所以賣方原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退還。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無須訂定公定契約書，且免課徵契稅。 

(內政部 96.5.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649 號函) 

※登記案件如屬特例，非經常辦理者，登記原因之填載，請本於

職權自行選用性質相類之現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如有必

要，得於地籍主檔其他登記事項欄或登記簿備考欄予以註記。 

(內政部 84.4.7 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 

(八) 「合意解除契約」之登記原因，依其原始移轉原因辦理(二者應一致) 

買賣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建議新增登記原因標準

用語「合意解除契約」一案，經調查各縣市政府表示，登記機關受理

類此登記案件數量甚少，且現有案例亦僅有原以"買賣、贈與、夫妻贈

與、交換等"原因辦竣登記，嗣後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情形，不宜逕予新

增登記原因用語「合意解除契約」一體適用。 

現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買賣」備註欄文字增列含「雙方合意契約解

除」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係依本部 96.5.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649 號函釋規定增列，請加以宣導，以免登記同仁誤用。 

(內政部 103.8.6 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16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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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已辦竣贈與登記之土地，事後依民法相關規定合意解除贈與契約，後續

辦理登記時選用登記原因等疑義案。 

(內政部 108.6.26台內地字第 1080123651 號函) 

1. 有關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

本部已以 96.5.17 內授中辦字第 0960045649 號函釋示在案，應以「買

賣」為登記原因，並依本部 84.4.7 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釋意旨於

其他登記事項欄予以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買賣

移轉案件有所區別。且合意解除契約雖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惟其成立之

要件係因解除契約而返還給付物，故無須訂定公定買賣契約書，得以雙

方合意解除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2. 本案函就已辦竣贈與登記之土地，事後依民法相關規定合意解除贈與契

約之案件，建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並參諸上開函意旨免訂定公定

契約書與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

般贈與移轉案件有別 l 節，考量本部 84.4.7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

已有明文規定，非經常辦理之特例登記案件，其登記原因填載，得由登

記機關自行選用性質相類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並得於地籍主檔其他登記

事項欄或登記簿備考欄予以註記。是本部同意依貴府所擬上開意見辦理，

日後如遇其他登記原因非屬買賣及贈與之合意解除契約案件，亦請參照

本部上開 84年 4月 7日及 96年 5月 17日函規定，本於權責核處。 

(十) 買賣雙方合意解除契約，買方返還不動產與賣方並辦竣買賣移轉登記者，

實價登錄申報方式。 

(內政部 101.9.20台內地字第 1010312494 號書函) 

查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權利人應於『 買賣 』案件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 30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依此，如登記原因為買賣者均須於辦竣登記後 30 日申報登

錄其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參照本部 95年 7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8420 號函、96年 5月

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649 號函釋，買賣雙方因合意成立土地買

賣契約，依民法第 259條規定及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2113號判例，買

方自負有將該物權移轉於賣方以回復原狀之義務，其土地產權回復原狀

之方法應屬所有權移轉之變更登記。另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無須訂

定公定買賣契約書，惟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

予以註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 買賣 移轉案件有所

區別，故類此因合意解除契約，無買賣契約書之案件，其申報登錄時，

相關交易價格欄位應填載為 0，並於備註欄內加註「雙方合意解除契約

案件」。 

(十一) 已完成拍賣，承買人不得解除買賣 

(內政部 54.12.24台內地字第 191060號函) 

案經本部函准司法行政部 54.12.7 台(54)函民 7225 號函：「查本件債

務人所有坐落高雄縣○鎮○段○號土地，經台灣高雄地方法院公告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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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定，由拍定人買受，並經該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書，依強制執行法第

98 條規定該拍定人自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所有權，雖未經地

政機關辦畢移轉所有權登記，但已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效力，且買賣契約

為取得物權前之法律行為，早已履行完成，自不許拍定人因已與債務人

私行和解抵押債務而有請求解除買賣契約之餘地。」 

本部同意上開司法行政部意見。 

(十二) 賦稅規定 

1. 所有權人銷售持有 2年內不動產並依法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嗣解除

契約，稅捐稽徵機關受理其申請退還已納稅款處理原則： 

(財政部 102.5.22台財稅字第 10200024220號函) 

①於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解除契約者，應予退還。 

②於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後，解除買賣契約並取回原銷售之不動產，如屬

合意解除者，不予退還；如屬行使法定解除權解除者，應予退還。 

2. 不動產買賣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交易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持解除契

約協議書並以移轉登記原因「買賣」辦理所有權返還登記，該協議書如

查明確屬因契約解除而返還所有權所立契據，非屬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

款規定課徵範圍。(財政部 101.12.17台財稅字第 10100702490號函) 

3. 納稅義務人持法院判決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該項憑

證既非經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書立，尚不具有契約性質，應非屬

印花稅法規定之課徵範圍。法院作成之調解筆錄暨鄉、鎮、市公所調解

委員會調解書，同係基於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而書立，應屬具有契約性

質之憑據，如經當事人持憑向主管機關辦理物權登記，核屬代替典賣、

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使用，仍應依法貼用印花稅票。惟土地經辦理移

轉登記後，交易雙方當事人經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同意恢復登記

歸還原所有權人，該調解書非屬印花稅法第 5條規定性質之契據，應非

屬印花稅課稅範圍。   （財政部 88.9.20台財稅第 881944243號函、 

92.3.10台財稅字第 0920450700 號函、 

90.3.12台財稅字第 0900460234 號函） 

七、 行使買回權 (依民法第 379、380條規定之買賣契約約定) 

(一) 討 論： 

民法第 379、380 條有關出賣人於買賣契約保留買回之權利者，得返還

其所受領之價金，而買回其標的物，買回之期限，不得超過 5年，如約

定之期限較長者，縮短為 5年…，請問買回 5年期限之起算點，是原買

賣契約約定日，還是可由雙方約定其他起算時點？ 

(二) 民法規定 
1. 民法第 379條 

出賣人於買賣契約保留買回之權利者，得返還其所受領之價金，而買回其標的物。 
前項買回之價金，另有特約者，從其特約。 
原價金之利息，與買受人就標的物所得之利益，視為互相抵銷。 

2. 民法第 380條 
買回之期限，不得超過 5年，如約定之期限較長者，縮短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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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使買回權課稅規定 

依買賣契約約定而買回(行使買回權)屬另一次產權移轉，應課徵土地增

值稅 

1. 不動產所有權人於出賣其所有土地時，雖於買賣契約內載明得返還其所

領之價金而買回其土地，並於約定之期限內行使買回權，仍屬另一次產

權移轉行為，應依土地稅法第 30條規定計算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 72.1.26台財稅第 30549號函） 

2. 令釋建設公司與國營事業簽訂合建分屋附買回契約取得之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嗣後出售時，得比照所得稅法第 24-5條第 4項規定課稅。 

(財政部 111.2.23台財稅字第 11004645530號令) 

國營事業配合政府活化運用土地政策，提供其所有之土地與建設公司簽

訂合建分屋附買回契約，約定於興建完成就分得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以

下簡稱房地）辦竣所有權登記後，再由建設公司買回國營事業分得之房

地，其約定價款含附買回房地價款，該契約係以建設公司取得全部土地

以興建房屋銷售為目的，嗣建設公司於 105年 1月 1日以後自國營事業

買回之房地，且於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者，得比照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第 4項規定課稅。 

(四) 附有「受贈人如死亡，贈與之效力消滅，該所有權應歸還與原

贈與人所有」之贈與，如受贈人死亡，由受贈人之繼承人辦畢

繼承登記，再行辦理移轉登記。 

(內政部 79.8.13 台內地字第 827581 號函) 

陳林君等人申請辦理預告登記並同時辦理名義變更（歸還）及

繼承登記疑義，土地原所有人陳君等 2 人於昭和 2 年（民國 16

年）3 月 20 日附加『受贈人如死亡，贈與之效力消滅，該所有

權應歸還與原贈與人所有』之特約，將土地贈與黃君，並辦妥

登記，係屬附終期之贈與，嗣後黃君於 49 年死亡，原贈與人陳

君等 2 人亦分別於 62 年及 52 年死亡，黃君之繼承人賴陳君等

同意將該土地返還原贈與人之繼承人陳林君等人，因贈與標的

物為土地，贈與契約雖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惟其土地登記

之辦理程序仍應依上開民法第 758 條、第 759 條規定，由受贈

人之繼承人辦畢繼承登記後，即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而非辦理名義變更登記。 
八、 影響交易安全之登記要項 

(一) 不動產註記應考量比例原 

中華基金會所有坐落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82地號等系爭 14筆

土地，原係為重建中華體育館之基地。因上訴人中華基金會為公益目的

及將來土地開發可能性，以出售土地應有部分百分之 30方式，以期早

日解除債務和每年鉅額稅賦之負擔，俾利不遺餘力續行公益，而以

96.4.2收件買賣登記，就 14筆土地中之 9筆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百分

之 30移轉登記予上訴人吳陸生。嗣臺北市政府 103.1.17 函囑松山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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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爭 14筆土地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公益用途」，明

示均不得變更原先使用狀態，以註記達成禁建之實質目的。 

註記為非關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事項；因此，

註記不生不動產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效力。而國家為達成其政策

目的，由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於相關土地之登記簿標示部上註記一定

資訊，如該註記僅為資訊之揭露，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而對人民

之自由或權利未形成限制時，固為行政權得行使之範圍；惟為便利各級

政府機關建置有關土地法規定應登記事項以外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

訊，以提升政府資訊服務效率內政部已於 96年 7月 11日起正式施行「土

地參考資訊檔」作業，由地政事務所將有關機關要求註記於土地登記簿

之事項，以電腦轉檔方式附屬記載於土地登記資料庫內，並提供相關機

關及社會大眾參考使用。 

因此，在國家為達成其政策目的，由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於相關土地

之登記簿標示部上註記一定資訊，如該註記僅為資訊之揭露，未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而對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未形成限制時，固為行政權得

行使之範圍，惟受囑託登記之機關應衡量於相關土地之登記簿標示部上

為註記，及以「土地參考資訊檔」方式為之，是否均能達成其資訊揭露

之目的？如同能達其目的時，即應選擇對該土地所有人可能之影響較小

者，始能謂已為公益與私益之衡量，而符合比例原則。 

(最高行政法院 105.7.12-105年度判字第 354號判決土地登記事) 

(二) 貴府提案建議由政府機關提供發生非自然身故房屋之相關資訊管道供

民眾查詢一案 

(內政部 99.5.31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583號函復臺中市政府) 

案經徵詢本部警政署以 99年 4月 21日警署刑偵字第 0990071142號函

示略以：「非自然身故房屋之相關資訊涉及刑案之偵辦及房屋所有權之

隱私，非政府資訊公開 法規定應公開之資訊；又民眾於買賣房屋時，

即可向出售人或仲介公司詳詢相關 資訊並確認履約責任，以維護買賣

權益，不宜由政府機關提供民眾查詢。」；又法務部以 99年 5月 21日

法檢字第 0999016230 號函示略以「…應視『發生自然身故之相關資訊』

是否屬於個人資料隱私，亦即視該等資料是否與相關自然人之姓名等個

人資料相結合，…。又公開個人資料符合公共利益而具有必要性，且所

侵害之隱私程度輕微者，允宜公開，反之則否。」綜上，不動產仲介經

紀業受託買賣房屋成交後，獲有一定金額之報酬。業者與賣方簽訂「不

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時，賣方在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

致死情事，應盡告知之義務，並由業者查明後登載於「不動產標的現況

說明書」內，作為該契約書之附件，以示負責。 

(三) 為公告監察院函送法務部轉請檢調偵辦之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法拍

案件地址（共 33 戶），提醒民眾勿購買或仲介該住宅，以免權益受

損。  (內政部營建署 110.11.2 營署管字第 1101213152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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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調查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法拍案件，認定部分法拍案件疑涉假

債權、真買賣，透過法院拍賣規避閉鎖期 10 年不得買賣之情形，

已由該院將上開法拍案件資料函請法務部轉所屬檢察機關偵辦。 

旨揭可疑法拍案件，後續本署除將積極配合檢調調查外，因涉及假

債權、真買賣之情形，將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買回該住宅，爰公告旨

揭法拍案件之地址，並請民眾與不動產業者，勿購買或協助仲介該

住宅，以免造成善意不知情之第三人權益受損。 

(四) 關於臺北市政府函詢無障礙停車位得否選配銷售疑義 

(內政部 110.7.14內授營建管字第 1100811552號函)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條第 2項規定，「法定停車空間」為共用部

分，不得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

或為其他有損害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且法定停車空間非本條例

第 7條各款所列不得約定專用部分，故得依本條例第 3條第 5款規定約

定專用。為推動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本部已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167條之 6明定無障礙停車位檢討規定，屬適用範圍者應依規定

設置，該無障礙停車位係通用概念，可讓身心障礙者、老人、兒童、孕

婦及暫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非僅限於身心障礙者專用，其管理

模式與需持用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始得停放之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有別。 

故無障礙停車位如屬依法設置之法定停車位者，依本條例規定為共用部

分並得約定專用，與一般法定停車位無異，並未限制選配銷售之對象。

另有關以共同使用部分登記之停車空間其產權登記方式，本部 85年 9

月 7日台內地字第 8580947號函已有明示。 

貳、 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限制 
一、 私法人原則上不得購買住宅 (平均地權條例第 79條之 1) 

(一) 為何要限制私法人購買住宅? 

私法人原則上並無居住需求，為防範私法人短期進出炒作，影響國人居

住權益，因此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 

(二) 何謂私法人 

私法人係指依據私法設立之組織， 含括所有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例

如:公司、農會及工會等 

(三) 如何判斷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1. 成屋之建物登記謄本 

2. 新建成屋之使用執照 

3. 預售屋之建造執照，記載建物用途為住、住宅字樣之房屋 

(四) 以下使用用途需經許可 

私法人購買「住宅用房屋」目的符合以下情形，得填具申請書向內政部

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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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宿舍（申請戶數及已買受戶數合計不得超過經常僱用員工數-5 人以

上） 

5. 具規模之出租經營使用，持有同㇐使用執照內 5戶以上（以不動產

租賃業為限，並以成屋為限） 

6. 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使用，例如長照機構等（須事先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文件） 

7. 合作社買受住宅，供社員共同使用（須事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文件） 

8.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危老重建 

9. 其他經內政部公告之用途 

(五) 內政部 113.5.17 修正許可要件 

為避免住宅成為私法人投資炒作標的，使私法人買受住宅許可制度更臻

完善，提升私法人購置住宅之正當性及必要性。 

1. 修正宿舍用途許可要件 

(1)成屋為原則 

(2)禁止取得高價住宅 

(3)提高私法人經常僱用員工人數為 5人以上。 

2. 增訂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用途，經許可買受標的應同時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 

(六) 許可文件有效期限 

「成屋」為許可次日起算 1 年。 

「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者，為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算 1

年。 

(七) 住宅不適用許可制情形 

以下幾種狀況，不適用許可制，私法人不須經過內政部許可，可直接購

買取得所有權。 

1. 住商用、住工用或住宅混合使用的房屋，無記載建物用途或用途為

空白。 

2.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物，當年度房屋稅單屬非住家用。  

3. 實施建築管理後建物，經主管機關出具得作住宅以外用途證明。 

(八) 以下使用用途免經許可，私法人可逕行購買 

1. 公(國)營事業或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2. AMC/台灣金聯(承受不良債權或參與政府公開標售) 

3. 仲介業與買方約定買回其代理銷售的海砂屋、輻射屋及凶宅等瑕疵

住宅 

4. 都市更新(迅行地區、公開展覽、重建完成) 

5. 危老重建(重建計畫核准、重建完成買回) 

6. 一般合建(重建完成買回) 

7. 歷史建築、古蹟、紀念建築 

8. 優先購買權(如土地法第 34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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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院拍賣 

(九) 私法人購買住宅辦理登記流程? 

➢ 9項免經許可: 

檢附登記應備文件及免經許可相關證明文件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登

記。 

➢ 6項需經許可: 

向內政部申請後，檢附登記應備文件及 許可函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登

記。 

(十) 私法人購買住宅申請許可程序 

檢附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法人資格證明、符合用途等文件，向內政部

申請許可。 

(十一) 經許可取得之住宅房屋有何限制 

所有權取得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十二) 討論 

問:公契所載立約日期為 112年 7月 1日(含)以後，惟私契為施行前簽

訂者，應如何處理? 

答:私法人主張買賣契約(私契)為施行日(112年 7月 1日)前簽訂者，

免經許可，辦理登記時應檢附該買賣契約正本、影本併同其他應備

文件供登記機關審認。 

二、 私法人購買住宅管制之登記審查作業 

(一) 私法人按土地法第 34條之 1承購住宅建物，並非以共有人優先承買取

得，仍受限制嗎? 

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案檢附 112年 7月以前訂立之私契，買賣登記公契

訂約日期填為 112年 12月 30日，應否要求檢附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承購

之證明文件? 

解:按以下內政部函釋，私法人取得住宅有解套方式。 
(內政部 112.10.12台內地字第 1120135068號函復高雄市政府) 

主旨：有關貴府地政局所詢私法人主張買賣契約（私契）為平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
之 1施行日前簽訂者，其產權登記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1. 復貴府地政局 112年 9月 13日高市地政權字第 11233432800號函。 
2. 茲因私法人原則無居住需求，為避免住宅成為私法人投資炒作標的，導致住

宅市場發生投機壟斷，不利不動產市場之健全發展，爰 112 年 7 月 1 日施行
平均地權條例第 79條之 1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私法人不得買受供
住宅使用之房屋，先予敘明。 

3. 按民法第 345 條第 2 項規定，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
約即為成立；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申請登記時，除本規
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故基於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且為保障民眾財產權及交易安全，倘私法人主張
已於 112 年 7 月 1 日（不含）前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並於辦理買賣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按上開規定檢附該已簽訂之買賣契約（私契）正本、影本作為
證明文件者，不適用上開平均地權條例第 79條之 1規定，且該私契宜認屬土
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項第 5款之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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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副本抄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轉知所轄登記機關依上開說明逕行審認，
以利申請人依循。 

(二) 合意解除契約仍受 5年不得移轉之管制 

私法人經許可買受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以合意解除契約方式

返還予原出賣人，仍受平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第 3項規定 5 年不得

移轉規定限制。 
 內政部 113年 3月 12日台內地字第 1120267861號 
說明： 
1. 略 
2. 按平均地權條例（下稱平權條例）第 79條之 1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私法人

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本部許可，其取得房屋於登記完
畢後 5 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
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又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

房屋許可辦法（下稱許可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
房屋，除經本部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向本部申請許可。
是以，私法人買受住宅除免經許可情形外，應向本部申報請許可；經許可買
受之住宅除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外，
應受 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之限制。 

3. 查貴公司所陳標的前經本部許可，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且依平權條例第
79條之 1第 3項及許可辦法第 14條第 2項之規定辦竣限制登記註記在案。 

4. 按民法第 259 條第 1 款規定略以，契約解除時，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
返還之；次按契約之合意解除係以第二次契約解除第一次契約，為另一契約
行為，與法定解除權之行使所需要件不同，其性質與效果亦異，除有特別約
定外，並不當然適用民法第 259 條回復原狀之規定（最高法院 63 年台上第
1989號判例及 109年度台上字第 1770號民事判決參照）。準此，合意解除契

約之契約行為與平權條例第 79條之 1第 3項但書所列各種情形未符，自不得
排除前開限制規定之適用。 

5. 綜上，合意解除契約行為與平權條例第 79條之 1第 3項但書所列各類情形未
符，旨揭標的既已依前開規定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仍須受 5 年不得移轉之
限制。 

參、 不動產異動登記作業 
一、 法人處分不動產 

(一) 公司法人申請土地登記且為登記義務人應提出之文件 

(內政部 111.1.24台內地字第 1110270438函) 

為配合經濟部實施無印章之公司登記文件政策，本部前以 109.5.20台內

地字第 1090272493號函示有關公司法人申辦土地登記時之因應作為。惟

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公司法人申請土地登記且為登記義務人時，已得

適用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故就公司法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第 1

項後段「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

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申辦土地登記，如檢附無公司大小

章之登記表，補充規定如下： 

1.如已使用線上聲明措施者，無庸再請其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有公司大小章之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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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無法使用線上聲明措施者，仍請其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有

公司大小章之登記表。 

(二) 權利人為公司法人申辦土地登記時，案附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

變更登記表影本切結處簽章原則得以彩色印刷方式產製，惟依規定應核

對公司及負責人印鑑樣章者不予適用。 

(內政部 110.9.28台內地字第 1100264956 號函) 

1.按法務部 72年 5月 16 日法律字第 5721 號函釋意旨，印章並無一定

之形式，簽名章或以機械印製方式簽章之印版，均屬印章之一種，又

委由他人代蓋印章，依法並無不可。鑑於金融機構或法人（如租賃公

司等）因執行授信、貸款等作業需求，經常辦理不動產融資貸款業務，

為協助縮短用印流程及節省作業時間，以便利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爰權利人為金融機構或法人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檢附登記申請書及

契約書權利人之印章以統一彩色印刷方式產製，與本人親自簽章，在

法律上具有相同之效力，前經本部 93.10.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4234號函及 107.6.8台內地字第 1071303595 號函釋有案。 

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第 2項及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

規定第 41點第 5款規定，公司法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為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正本、其影本或 100年 3月前核發之抄

錄本（以下簡稱公司登記表）。公司法人如為「權利人」，得檢附上開

公司登記表之影本，影本由公司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正本（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核發之抄錄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

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公司法人如為「義務人」，

應檢附上開公司登記表正本，供登記機關核對公司及負責人印鑑樣章，

驗畢發還，公司登記表得由申請人自行複印，影本由公司法人簽註上

開文字，並以公司及負責人印鑑樣章簽章。 

2.參照前開函釋規定，並兼顧防範偽（變）造，權利人為公司法人申辦

登記時，因登記機關得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網站查對公司資料，且無須核對公司及負責人印鑑樣章，案附公司登

記表影本切結處之簽章，原則上得以彩色印刷方式產製，惟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42 條等規定應核對公司及負責人印鑑樣章之登記申請案

（如書狀補給、共有物分割、交換等），基於印鑑乃由當事人選定之

特定圖章，具極強之證明力，為確切表明義務人申請登記之真意，則

不予適用，以資慎重。 

3.又以彩色印刷方式產製公司登記表影本切結章之情形，仍應依本部

89年 10月 18日台內中地字第 8919401號函釋規定辦理，即同一申

請案件之印文及印刷尺寸比例應符合一致性，以利審查。 
（按：原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 

第 41點第 5款修正後為第 3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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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33點 
①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文件，依下列規定： 

(一)公司法人為義務人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1.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正本、其影本或中華民國一百
年三月前核發之抄錄本；抄錄本或影本應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
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2.前目文件之複印本，由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
之抄錄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
法律責任，並簽章；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抄錄本或影本)於核對
後發還申請人。 

3.以公司登記電子函復文件線上列印成紙本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
變更登記表，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
任，並簽章。該登記表如無公司印章，應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有公司印章
之登記表。 

4.使用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者，得檢附第二款文件辦理。 
5.辦理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登記，且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時，得檢附第二
款文件辦理，地政機關無須核對法人及其代表人之印鑑章。 

(二)公司法人為權利人時，得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1.前款第一目文件之複印本，由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核發之抄錄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
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2.前款第三目文件，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
律責任，並簽章。 

(三)有限合夥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或有限
合夥登記證明書，作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

務人時，應另檢附有限合夥登記申請書，以該申請書所蓋用印章，作為核
對有限合夥印鑑之用。 

②前項第一款第四目、第五目及第二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本國
公司法人得免提出。 

(三) 法人處分不動產之真意審查 

1. 義務人公司處分案件檢附之印鑑證明影本，尺寸比例可否以縮版影印方

式附案? 

解: 為確認義務人處分不動產真意，務必按原版尺寸影印檢附。 

2.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請協助加強宣導地政士、律師及民眾多加

利用         (內政部 110.11.30台內地字第 11002764261 號函； 

內政部戶政司 110.11.22內戶司字第 1100143000 號書函) 

為配合智慧政府政策，土地登記作業方式已逐步朝向數位化及網路化發

展，查本部自 109 年 3 月起，實施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復於

110年 8月 1日修正發布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增修第 41條第 15款

「應用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辦理線上聲明登錄相關登記資訊」者，

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除民眾可以自然人憑證登錄聲明外，公司法人亦

可運用工商憑證辦理線上聲明。 

本措施不僅可降低民眾奔波各行政機關之交通成本、避免臨櫃接觸，並

有助於網路申請不動產登記之推動。爰請貴府(局)協助運用多元管道加

強宣導地政士、律師及民眾多加利用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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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服務便利性。 

二、 法人清算 

(一) 進入清算程序之財團法人因處分不動產申請移轉登記，無土地登記規則

第 42條第 3項規定之適用。 

(內政部 112.7.12台內地字第 1120125121 號函) 

按「下列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可後行之：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財團法人解散後，除因合併或破產

而解散外，應即進行清算。前項清算程序，適用民法之規定；民法未規

定者，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解散之財團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

圍內，視為存續。」分為財團法人法第 45條第 2項第 4款及第 31條所

明定；又民法第 37條、第 40條及第 42條亦規定法人解散後財產之清

算人、清算人職務及法人清算屬於法院監督等事項。 

財團法人解散後， 除因合併或破產而解散外，即應由清算人進行清算

事務。而清算程序，係以了結清算前之一切法律關係，並移交其賸餘財

產為目的，董事會因無執行業務之必要而不存在，由清算人對內執行清

算事務，對外代表財團法人。是清算中之財團法人為了結現務及清償債

務而處分不動產，無上開財團法人法第 45條第 2項規定應經董事會特

別決議程序之適用（法務部110.1.19法律字第10903517880號函意旨、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自無須陳報主管機

關許可。又本案既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函復清算人就任業經備查，該清

算人本即得處分該財團之不動產；主管機關貴府社福單位復表示許可該

財團法人歇業解散函，亦未提及限制清算人處分權限，爰進入清算程序

之財團法人因處分不動產而申請移轉登記，應無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

第 3項規定之適用。…… 

(二) 公司法人將清算之賸餘財產依股東股份或出資比例分派事宜 

(內政部 101.9.25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9187號函) 

本部 89年 4月 28日台內中地字第 8906926號函釋(個別案件)，係針對

當時請示個案所述情形及其案附公司清算人於聲報狀內表明依公司各

股東之會議決議，將清算之賸餘財產依股東出資比例分派，並將公司所

有不動產所有權，依出資比例分配各股東情形，經管轄法院准其備查清

算完結之文件等，依據相關登記法規所為關於公司法人辦理賸餘財產分

派登記之釋示，貴局建議修正該函部分內容乙節，經查其內容與當時案

附文件相符，尚無從逕予修正。 

至於本案管轄法院臺灣○○地方法院既已查復，所謂清算完結係指清算

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而言，若清算公司

尚有土地尚未處分完畢，則清算事務尚未了結，依法自不予備查。是經

濟部前亦曾以 95年 8月 10日經商字第 09502107280 號函釋，依公司法

第 84條、第 90條、第 330條、第 331條等規定，程序上，分派賸餘財

產係在清算人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之前。鑑於清算人將公司清算之賸餘

財產依股東股份或出資比例分派之結果是否得當，非登記機關審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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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案同意依貴府所擬「准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位依據土地登

記規則第 42條規定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後，即

得據以辦理登記」之意見辦理。 

三、 一人公司之財產處分或取得程序 

(一) 依民法第 106 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

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

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本條規範禁止雙

方代理或自己代理之意旨在於避免利益衝突，防範代理人厚己薄人，

失其公正立場，以保護本人之利益，惟本文及但書設有經本人許諾及

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二項例外，因此際無利害衝突之處。至於純

獲法律上利益之情形，雖非上開例外情形，惟既無利害衝突，自無加

以禁止之必要，換言之，應對民法第 106條之適用範圍做目的性限縮

解釋。（王澤鑑著「民法實例研習」…）。查公司法第 59條規定：「代

表公司之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

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此限。」係

仿民法第 106 條所定，與民法第 106條規定同一旨趣，本件無論係一

人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將其個人所有之專利權或商標權無償讓與公司；

或貴部來函說明三舉例甲欲依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3款但書規定，

以Ａ商標所有人地位出具註冊同書予乙公司一節，就受贈人或經同意

之公司而言，參照上開說明，係純獲法律上利益，不致引起利害衝突，

應無公司法第 59條本人自己代表禁止之適用。 

(法務部 96.3.20 法律決字第 0960008616 號函) 

(二) 代表公司之股東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等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

之代表，惟二家一人股東之公司簽訂契約者，因無利益衝突之問題，故

無雙方代表禁止之適用。 

(經濟部 101.10.12經商字第 10102119590 號函) 

司法院第 11期公證實務研究會研究專輯第 18則及第 26則意旨略以：

「自己代表或雙方代表禁止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利益衝突，然一人公司

並無其他股東存在，無上述問題。」。所詢甲公司與乙公司均為一人股

東之有限公司，甲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為 A，乙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亦

為 A，二公司簽訂合併契約時，代表人均為 A，參酌上開司法院研究專

輯見解，似無利益衝突問題，尚無公司法第 59條之適用。惟具體個案

如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範疇。 

(三) 有限公司唯一股東已死亡，且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已構成解散事由，

主管機關得逕依公司法第 397條規定，依職權對該有限公司為廢止登記，

再由清算人辦理清算事務。 

(經濟部 104.4.10經商字第 10402031290 號函) 

(四) 有限公司唯一股東（董事）死亡時，應先依民法關於繼承之規定辦理，

未必會構成公司之法定解散事由（公司法第 113條準用第 71條第 1項

第 4款規定參照）；反之，若已確認該唯一股東無繼承人或繼承人均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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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繼承，因無繼承人得以繼承其對公司之出資，致公司之股東變動，而

不足上開公司法所定有限公司至少應有股東 1人之規定，始構成公司解

散事由（來函說明三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年司字第 108號裁定即

係唯一股東之繼承人均拋棄繼承之情形）。 

又旨揭貴部 100年 7月 27日函請釋事項未敘明係屬上開何種情況，故

本部100年9月27日法律字第1000020760號函亦未區分上開二種情況，

爰僅針對未必構成法定解散事由之情形回復，併此敘明。 

(法務部 106.1.10法律字第 10503514810 號函)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9點 (112.6.2修正前為第 13點)： 
①公司代表人為自己或 他人與公司為買賣、 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除向公司
清償債務外，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並依下列方式另定公司代表人：  
(一)有限公司僅置董事一人者，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

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二)有限公司置董事二人以上，並特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事代表

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董事之證明文件。 
(三)一人組成之有限公司，應先依公司法規定增加股東，再由全體股東同意另推

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四)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監察人有數人時，得由其中一人單

獨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監察人之證明文件。 
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代表人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
法律行為時，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辦理。 

(五) 有關公司未設置董事會僅設置董事時，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
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之應附文件。 

(內政部 109.5.15台內地字第 1090118084 號函) 
1. 按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規定(112.6.2修正前為第

8 點)略以：「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
記時，應檢附經董事會決議之書面授權文件。」又公司法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為回歸企業自治及實務需求，開放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得不設置董事會，爰增訂該法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得依章程
規定不設董事會，置董事 1人或 2人。置董事 1人者，以其為董事長，
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事行使，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置董
事 2人者，準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並自同年 11月 1日施行。 

2. 配合上開公司法增訂施行，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
定負擔申請登記時，於公司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僅置董事 1 人時，因
董事會之職權係由該董事行使，應檢附該董事出具之書面授權文件；
於僅置董事 2人時，應檢附該董事 2人之書面授權文件，俾憑申辦。 

（按：原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12點修正後為第 8點）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8點： 
①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應檢
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經董事會決議之書面授權文件。 
(二)公司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者，應檢附全體董事出
具之書面授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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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股份有限公司因放款就他人提供不動產取得抵押權登記之塗銷登記，免予提
出前項書面授權文件。 

四、 本國公司之代表人為在臺未登記之外國公司 

貴局函為○股份有限公司擬出售名下不動產，涉及本國公司之代表人為

在臺未登記之外國公司欲申辦土地登記應附文件為何一案。 

(內政部 111.3.4台內地字第 1110261323號函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查貴局所詢旨揭土地登記名義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其

公司負責人為英屬維京群島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企業)且

該公司未曾依 107 年修正前公司法第 4 條經經濟部認許，亦未在我國辦

理公司登記，爰申請人無從檢具○企業之公司登記事項卡作為其身分證

明文件並據以審認其代表人身分，因涉及公司法第 27條執行疑義，案經

經濟部 111 年 2 月 25 日經商字第 11102405850 號函略以：「…如為外國

公司(未經我國法令登記之外國公司)者，則檢附該外國公司登記所依據

外國法律之外國政府機關出具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且必要時亦得洽本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確認該外國公司經依外國人投資條例許可投資之情

形(含該投資人身分確認方式)…針對該文件之真實性尚有疑義，可要求

申請人檢附經驗(公、認)證之法人資格文件憑核。另各國公司登記法令

規定未盡一致，政府機關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未必具備完整之公司資料

可稽，又文件之有效性亦非行政機關所能認定。倘有爭議，允屬司法機

關認事用法範疇…」，本案請依上開經濟部意見就個案事實查明後本於權

責處理。另有關建議由○企業自行出具並切結指定某自然人代表行使其

職務之證明文件，及該自然人代表公司行使其職務時，以戶政機關核發

之自然人之印鑑證明作為其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第 1項規定提出代

表人印鑑證明 1節，同意照辦。 

★ 內政部核復○股份有限公司擬出售名下不動產，涉及本國公司之代表

人為在臺未登記之外國公司欲申辦土地登記應附文件一案，請依內政

部上開函釋函復陳情人○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11.3.9北市地登字第 1116005916 號函大安地所) 

五、 民法第 668條規定之合夥 (非法人團體)產權登記 

(一)民法規定物權之公同共有關係僅限合夥夫妻財產繼承等 3種 

繼承人不得以遺產分割協議方式，將遺產分割為公同共有或協議消滅因

繼承取得之公同關係而另創設一公同共有關係。  

(內政部 98.4.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3252 號函) 

法務部函略以：「一、按民法第 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整個遺產為

一體為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亦即遺產分割之目

的在廢止遺產全部之公同共有關係，而非旨在消滅個別財產之公同共有

關係，故除經全體繼承人同意將遺產公同共有關係終止，變更為分別共

有關係外，應分割為單獨所有。二、次按公同共有關係之成立，依民法

第 827條第 1項之規定，即限於『法律規定』或『契約』。所謂『契約』

係指依合夥契約而生之合夥公同關係(民法第 668條)及依夫妻約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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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共同財產制契約所生之夫妻公同關係(民法第 1031條)，非謂當事人

可隨意訂立創設公同關係之契約，其有依契約而成立之公同關係，乃係

因法律規定而生。繼承人自不得以遺產分割協議，將遺產分割為公同

共有或另行成立一公同共有關係。 

(二)甲、乙 2人得否基於民法規定之合夥關係購買 A地，申請辦理買賣移轉

登記為其 2人公同共有全部？ 

解：合夥之成立尚非以訂定書據為必要，且不以辦理廠商登記為限，惟

須由合夥當事人就其如何出資及所營之共同事業為何加以約定(最

高法院 32年上字第 4718號、64年台上字第 1122 號判例、94年台

上字第 1029號判決參照)。又查該約定之契約係屬債權性質，非屬

不動產物權登記之審查範疇，倘當事人對於合夥關係有所爭執者，

因其屬私權範疇，應另循司法途徑解決。 

登記機關對於權利人主張基於民法合夥規定，申請將合夥財產登記為

其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案件，應由全體合夥人以簽註切結方式申辦，

切結內容宜載明該合夥關係之成立確符合民法第 667條規定要件。 

(內政部 102.10.22台內地字第 1020297368號函復金門縣政府) 

(三)受贈人陳○、陳□、陳※(以下稱陳君等 3人及贈與人蔡○受贈人之母檢

具贈與契約書、合夥契約書及其他證明文件，以 111年士古字第 000710

號登記案，申辦本市文山區○段○小段 26、27地號土地及同段小段 1353

建號建物（○路 15號 3樓）贈與登記。主張本案受贈不動產屬合夥事業

之出資，請求登記為陳君等 3人公同共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11.4.20 北市地登字第 11160102361號函 

送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 

111年第 3次會議紀錄) 

➢ 結 論：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

資， 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金錢

以外之出資，應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未經估定者，以他合夥人之平

均出資額視為其出資額。」及「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

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分為民法第 667條及第 668條所明定，本

案陳君等 3人約定依民法第 667條規定，以本案受贈之不動產作為出

資經營共同事業，並約定以出租該不動產收取租金為其營業項目，由

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由上開客觀事實足可認定本案受贈不動產屬合

夥事業之出資，依所請將合夥財產登記為陳君等 3人公同共有實屬可

行。另合夥契約書非屬地政機關應審認之事項，故無須檢附，惟應就

本案之合夥關係，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位切結或另行提供說

明書加以敘明。 

※ 延伸討論: 

因合夥成立之「公同共有」關係，申辦共有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

時，應提出「出資額比例證明文件」法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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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民法第 827 條、第 828條及本函敘明之法理概念。 

(四) 合夥財產設定抵押權登記應以全體合夥人名義為之 

(內政部 59.2.11 台（59）內地字第 349268號函) 

案經函准司法行政部台 59函民決 109號函以：「查民法上規定執行合夥

事務之合夥人與第三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全體合夥人發生效力之情

形，係指一般業務上之行為而言，公同共有財產之處分行為應不包括在

內。本件合夥財產設定抵押權，屬於處分行為性質，應得公同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合夥無法人人格，不得為不動產物權之主體，故無論訂立抵

押契約或設定抵押權登記，均應以全體合夥人名義為之」等由。 

本部同意上開司法行政部之意見。 

(五) 起造人為無法人資格之工場或商號，在合夥關係存續中，應以全體合夥

人名義申辦為公同共有登記。 

(內政部 93.8.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11914 號函) 

(六) 無法人資格之工廠，以全體合夥人名義申辦公同共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後，部分合夥人因股份轉讓，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疑義案。 

(法務部 96.10.5法律決字第 0960029880號函復內政部地政司) 

本件既屬基於合夥關係而生之公同共有，則公同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即應按民法第 828條規定，參照「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

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合夥人非經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

得將自己之股份轉讓於第三人。但轉讓於他合夥人者，不在此限。」等

合夥之相關規定辦理。是如經他合夥人全體同意，合夥人本得將自己之

股份轉讓於第三人，而隨著股份轉讓，受讓人加入合夥，成為公同共有

人之一，與他合夥人公同共有合夥財產。本件依來函附件營利事業登記

證及合夥契約所載，渠等合夥人間公同關係仍為存續中，並未消滅成為

分別共有關係，則貴部所認斯種情形應由原合夥人全體先行辦理「共有

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後，再據以辦理建物所有權持分移轉登記予

合夥股分受讓人，即屬無據。 

六、 依 104年施行「有限合夥法」成立之「有限合夥」 

(一) 「有限合夥」得為權利主體，與民法「合夥」之非法人團體有別 
※ 公司法第 27 條第 1項: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有限合夥法  (104.6.24制定公布，104.11.30施行) 
第1條：為增加事業組織之多元性及經營方式之彈性，引進有限合夥事業組織型態，
俾利事業選擇最適當之經營模式，特制定本法。 
第 4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有限合夥：指以營利為目的，依本法組織登記之社團法人。(含普通合夥人、

有限合夥人) 
二、普通合夥人：指直接或間接負責有限合夥之實際經營業務，並對有限合夥之債

務於有限合夥資產不足清償時，負連帶清償責任之合夥人。 
三、有限合夥人：指依有限合夥契約，以出資額為限，對有限合夥負其責任之合夥

人。 
四、…………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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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有限合夥應有一人以上之普通合夥人，與一人以上之有限合夥人，互約出資組織

之。 
法人依法得為普通合夥人者，須指定自然人代表執行業務；法人對其指定自然人
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10點: 
有限合夥代表人為自己或他人與有限合夥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依下
列方式另定有限合夥代表人，並檢附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一)由其他普通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有限合夥之代表。  
(二)普通合夥人僅一人時，由有限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有限合夥之代
表。 

(二) 公務員得否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擔任有限合夥之有限合夥人疑義案 

(法務部 106.4.6 法律字第 10603504810 號函復銓敘部) 

按民法第 667條第 1項規定：「稱合夥者，謂 2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

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準此，合夥事業之合夥人間必須具有共同目的而

經營之共同事業。依合夥契約所經營之共同事業，種類並無限制，不論

其係營利性或非營利性（公益性），繼續性或一時性，凡不違反法律強

行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均無不可。合夥，並非法人組織，其無獨立之法人

格。(民法規定之一般合夥組織) 

至於有限合夥，依有限合夥法第 4條第 1款規定，係指以營利為目的，

依法組織登記之社團法人。 (依專法成立之法人主體) 

是以，有限合夥法所稱「有限合夥」，與民法所稱「合夥」，二者係屬不

同概念。 

(三) 有限合夥申請土地登記應檢附之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

明案            (經濟部 106.9.25 經授中字第 10600677310 號函； 

內政部106.10.11台內地字第1060071203號函)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第 1項規定:「申請人為法人者，應提出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

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及於登記申

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而旨揭證

明文件，經經濟部以上開號函復略以:「有限合夥法係於中華民國 104

年 6月 24日所制定公布，並於同年 11月 30日施行…有限合夥法人並

非公司組織…亦無核發有限合夥登記表，惟依本部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

或本部依法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已足以證明該法人已合法成立。

又其代表人名稱已記載於核准函內，相關登記資料並公示於本部『全國

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備供查詢核對。…有限合夥申請書所蓋用印章

即為該有限合夥法人及代表人惟一留存本部之印鑑，僅供本部內部作為

審核有限合夥登記申請案之用途，且本部尚無核發該法人及其代表人之

印鑑證明…。」爰有限合夥申請土地登記時，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有

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書，以作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

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務人時，因主管機關無核發該類法人及其

代表人之印鑑證明，考量登記實務之需，得以其有限合夥登記申請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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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用之印章作為足資證明文件，以資核對。又個別登記案件審查時，如

對上開文件有所疑義，得逕向該法人之主管機關洽詢及查證。 

另依有限合夥法第 4條及第 6條第 2項規定，有限合夥之代表人(普通

合夥人)倘為法人，須指定自然人代表執行業務，是以受理是類土地登

記案件，仍應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辦理。 

七、 籌備人登記 

(一)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 條： 
○1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者，
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其代表人應表明身分及承
受原因。 
○2登記機關為前項之登記，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取得權利之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 

○3第一項之協議書，應記明於登記完畢後，法人或寺廟未核准設立或登記者，其土
地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申請更名登記為已登記之代表人所有。 
二、申請更名登記為籌備人全體共有。 
○4第一項之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其代表人變更者，已
依第一項辦理登記之土地，應由該法人或寺廟籌備人之全體出具新協議書，辦理更
名登記。 

(二) 寺廟申辦耕地移轉登記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 33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9.6.12（89）農企字第 890128858號函； 

內政部 89.6.23台內中地字第 8912252號函） 

查農業發展條例第 33條已明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 34

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不在此限。」本案通霄鎮○○宮經辦理寺廟登記，持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申辦農業用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既以寺廟身分（法人組織）申辦

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應受前開條文規定之限制。 

作為寺廟用地者，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變更編定為遊憩用地，換言

之，農業用地上並不允許興建寺廟使用，自無由寺廟承受之問題。 

(三) 寺廟未取得寺廟登記前，得否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承受耕地？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問答/土地登記/第 41題) 

答：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 條係為因應實務上法人或寺廟有先行取得

土地所有權之必要，所以規定法人或寺廟於完成法人設立或寺廟

登記前，得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所有權登記；登記機

關為登記時，並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註記取得權利之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故雖以自然人(即籌

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辦理產權登記，實質仍屬由法人或寺廟

取得產權。 

又如由法人或寺廟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先行取得耕地所有權，日

後該法人或寺廟若完成登記，而該耕地尚未依相關規定變更用地

編定或無法變更編定時，將衍生無法逕依同規則第 150 條規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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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法人或寺廟所有之困擾，所以為使耕地能作適性且適法之利

用，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公推之代表人仍不得依同規則第 104 條規

定申辦取得耕地所有權，以免違反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私法人

不得承受耕地之規定。 

(四) 問題討論 

民國 85年 6人籌備成立寺廟購買土地，辦竣籌備人之代表人登記，目

前尚未完成寺廟登記，其中已有 4人死亡，向登記機關申請更名、變更

代表人及另行新增其他第三人、第四人等籌備人，甚或變更為全體新籌

備人，可否受理登記？ 

答：原則推定籌備人為出資人，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條辦理登記。 

 

附 錄 

平均地權條例第 79條之 1 
①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

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②前項許可之文件有效期限為 1年。 

③私法人取得第一項房屋，於登記完畢後 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 

④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核第一項許可案件，得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

機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之。 

⑤第一項規定適用範圍、許可條件、用途、使用計畫內容、應備文件、審核程序、

免經許可情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113年 5月 17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130262565號令 

修正發布第 4、14、16條條文； 

並自發布日施行 

112年 6月 13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120263722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條； 

並自平均地權條 112年 2月 8日修正公布之第 79-1條條文施行之日施行 

112年 6月 9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1121025278號令發布平均地權條例第 4、47-3、47-4、

79-1、81-2、第 81-3條第 1項、81-4條條文並自 112年 7月 1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外，應檢具使
用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指成屋之建物登記謄本、新建成屋之使用執照或預售屋之建
造執照記載建物用途為住或住宅字樣。 
成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記載建物用途為住商用、住工用或住宅混合使用。 
二、無記載建物用途或用途為空白。 
三、為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物，且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該建物用途為住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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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私法人提供當年度該建物房屋稅屬非住家用文件。 
四、為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建物，私法人提供房屋用途非作住或住宅使用之證明文件。 

第 3 條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其申請用途應以下列各款之一為限： 
一、宿舍。 
二、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 
三、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 
四、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二 H-1 及 H-2 類組之衛生福利機

構場所。 
五、合作社為設置住宅公用設備。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第四款所定衛生福利機構場所，包含老人福利機構、護理機構、精神復健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場所。 

第 4 條 (113.5.17修正) 

私法人申請買受房屋之用途為宿舍者，其申請戶數及已取得戶數合計不得超過經常僱
用員工數。 
前項房屋以成屋為原則。 
第一項房屋買受總金額，不得逾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
高價住宅金額。 
第一項所定戶數，以獨立門牌且有獨立對外出入口為計算基準。 
第一項所定經常僱用員工數，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理該私法人之最近十二個月平均
月投保人數為準，且每月最低投保人數應達五人以上。 

第 5 條 
私法人申請買受房屋之用途為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者，其營業項目應包含不動產租
賃業。 

前項房屋以成屋為限，且私法人申請買受戶數及已取得戶數在同一使用執照內應達五
戶以上。同一使用執照內未達五戶者，申請買受戶數及已取得戶數為該使用執照全部
戶數。 

第 6 條 
私法人申請買受房屋之用途為合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
建者，以成屋為限，並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屋齡三十年以上。 
二、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

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三、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或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四、依都市更新條例經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 
五、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經核准之重建計畫範圍內。 

私法人申請買受之房屋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者，得以單一街廓為範圍提
出申請。 

第 7 條 
私法人申請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用途之文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 8 條 
前條第一款規定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書：申請日期、法人名稱、代表人或負責人、統一編號、設籍地、設立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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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等項目。 
二、使用計畫： 

（一）申請買受用途、買受標的、房屋類型、預計買受戶數等項目。 
（二）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用途申請許可者，另載明買受房屋作宿舍使用戶數及

經常僱用員工數。 
（三）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用途申請許可者，另載明同一使用執照內已取得戶數。 
（四）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用途，並以單一街廓為範圍申請許可者，應檢具彩色

圖說，並敘明街廓四周道路名稱及範圍內地號。 
第 9 條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有不符規定或不全而得補正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二
個月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 10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核申請許可案件，必要時得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
機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之。 

前項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審議小組，小組置委員七人
至十一人，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審議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 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限，規定如下： 
一、成屋為許可日之次日起算一年。 
二、預售屋、新建成屋為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算一年。 

第 12 條 
私法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一、以不實文件申請或申請文件有偽造或變造情事。 
二、冒用或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申請。 

三、所提出之使用計畫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第 13 條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符合本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但書後段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向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檢附其符
合公告免經許可項目情形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 14 條 (113.5.17修正)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經許可者，應檢附許可文件並於許可有效期限內，向不
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用途經許可之房屋，應併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本條例第七十九條之
一第三項本文之限制事項。 
未取得許可者，不得辦理登記；逾許可之有效期限者，亦同。 

第 15 條 
私法人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且房屋坐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範圍內，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公開展覽或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經核准時，不受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之限
制。 
前項情形，登記機關應將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原登記本條例第七十九條之
一第三項之限制事項之註記塗銷。 

第 16 條 (113.5.17修正) 
本辦法自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之第七十九條之一施行之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40&fl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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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內政部 113.5.17台內地字第 1130262565號令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七

十九條之一第五項授權訂定，並自 112年 6月 13日訂定發布，同年 7月 1日施行。 

為落實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之立法意旨，避免住宅成為私法人投資炒作標的，

促進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並使私法人買受住宅許可制度更臻完善，提升私法人購置

住宅之正當性及必要性，爰擬具本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修正草案，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宿舍用途許可要件，並定明以①成屋為原則、②禁止取得高價住宅，及③提

高私法人經常僱用員工人數為五人以上。（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用途，經許可買受標的應同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三、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公告「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

人免經許可之情形」，自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日生效 
內政部 112年 6月 20日台內地字第 1120263769號公告 

一、私法人為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公（國）營事業，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免

經許可。 

二、私法人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之資產管理公司，或為銀行合資且全資轉投

資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該房屋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免經許可： 

（一）為金融機構出售之不良債權擔保品。 

（二）為各級政府或機關公開標售之標的。 

三、私法人為不動產經紀業，與買方簽訂仲介契約，訂有房屋辦竣所有權登記後買方

發現瑕疵，買方得請求其買受該房屋之約款者，私法人買受該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免經許可。前項規定，限於私法人已盡相當注意義務而仍不能發現之下列瑕疵之

一者： 

（一）高氯離子混凝土。 

（二）高放射性污染。 

（三）有非自然死亡之情事。 

四、私法人為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免經許可： 

（一）房屋坐落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之迅行劃定或變更更新地區範圍內。 

（二）買受經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房屋，且私法人為該計畫之土地

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者。 

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私法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契約，買受分配

後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並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免經許可： 

（一）私法人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實施者或出資者，且該契約於辦竣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前簽訂。 

（二）該契約於本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施行前簽訂，並經公證或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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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法人為實施或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重建計畫，買受計畫

核准範圍內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且私法人為重建計畫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或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免經許可。以合建方式實施重建計畫，私法

人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契約，買受分配後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並符合下列情形，

免經許可： 

（一）私法人為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 

（二）該契約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簽訂。 

六、私法人為起造人，與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新建或重建房屋，約定土

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分得之房地由私法人承購，而買受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分配後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免經許可。 

七、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私有古蹟、歷

史建築及紀念建築，免經許可。 

八、私法人依下列法律規定行使優先購買權，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免經許可： 

（一）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及第九百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五項規定。 

（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及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 

九、私法人因參與法院拍賣，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免經許可。 

 


